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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地块东侧为山

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该地块占

地面积为 29963.6m
2，2021 年 11 月 30 日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

验学校，以中小学用地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此次土壤污染调查为该地块的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我公司（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委

托，承担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地块

实际情况，对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

步调查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

段，原则上可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

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接受委托后，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项目团队，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 

 

等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多次现场踏勘

和人员访谈，并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在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审

阅与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河南松青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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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1）在查阅资料，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逐步减少调查

的不确定性。 

（2）明确土壤环境质量，避免场地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

经济损失，保障人群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3）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

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1.2 基本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

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

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

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该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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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本次针对该地块范围内及地

块周边 1000m 范围进行调查。调查地块位置见图 2-1，勘测定界图见

图 2-2，调查范围见图 2-3，拐点坐标见表 2-1。



 

5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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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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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次调查范围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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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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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调查地块项目宗地界址点坐标 

点号 X Y 

J1 3724231. 5536 37587355. 1081 

J2 3724226.8040 37587364.2680 

J3 3724282.1870 37587394.2480 

J4 3724238.2420 37587468.5480 

J5 3724212. 7480 37587493. 4380 

J6 3724207.3470 37587502.1780 

J7 3724196.1820  37587495. 3380 

J8 3724167.3980 37587533.5480 

J9 3724137.0630 37587527. 6280 

J10 3724084.4460 37587513. 3580 

J11 3724049.4500 37587508.5880 

J12 3724076.6050 37587437.0470 

J13 3724081.8760 37587424.4770 

J14 3724099.3820 37587427. 0670 

J15 3724117.2190 37587425.2870 

J16 3724133.2710 37587410.1270 

J17 3724159.1350  37587372. 6670 

J18 3724170.7290 37587352.1570 

J19 3724163.9340  37587330. 9470 

J1 3724231.5540  37587355. 1081 

备注：本图采用国家 2000 坐标系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

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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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6）《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

（环发〔2017〕72 号）；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8）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

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9）《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

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2.3.2 相关标准、导则规范及其他相关资料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

—2019）。 

（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3.3 其他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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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相关要求进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地块背景、历史

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周边环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

排查疑似污染源，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初步结果分析 

根据初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调查结果，分析确认地块内及相

邻地块可能的污染源及环境状况，明确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 

（3）编制土壤环境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按照规范格式编制初步调查报告，汇总本阶段所有工作内容，针

对调查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2.4.2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相关技术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包含三个不同的阶段。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是否需要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主要取决于场地污

染状况以及相关方的要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环境调查主要为第一阶

段——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 

技术路线见图 2-3（红线框内为本次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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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第一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了

解场地当前和历史主要行业生产情况、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第一

阶段主要完成以下内容： 

（1）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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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

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①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包括：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

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

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②地块环境资料包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

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等的位置关系等。 

③地块相关记录包括：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

图、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

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

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勘报告等。 

④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

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等。 

⑤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

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

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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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

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

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①地块现状与历史情况：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

用、生产、贮存，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泄漏状况，地块过去使用中留

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

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②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使用现况与污染源，

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

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③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

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和工厂等，应尽可能观察和记录；周围区域

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

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

水排放和径流以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④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地块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

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

否会迁移到调查地块，以及地块内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地下水和地块

之外。 

（3）人员访谈主要包括： 

①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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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

资料的考证。 

②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

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

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③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④内容整理 

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

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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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概况 

3.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嵩县位于河南省西部伏牛山北麓的熊耳山、外方山之间，地处东

经 111°24′～112°22′，北纬 33°35′～35°21′之间，洛阳市西南方向。县

城距古都洛阳 80 公里，东与汝阳、鲁山接壤，西与栾川、洛宁毗邻，

南与西峡、内乡、南召相依，北与伊川、宜阳相连，南北长 86 公里，

东西宽 62 公里，全县总面积 3008 平方公里，其中平川占 0.5%，丘

陵占 4.5%，山区占 95%，故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地块东侧为山

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具体位置

详见图 2-1。 

3.1.2 气候气象 

嵩县地处山区，处在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向亚热带过渡地带，气

象因素变化明显，地区间差异显著，北部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而南部为北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春暖多变常有旱，夏季雨多但不

均，前秋阴雨后秋干，冬季寒冷雨量欠。 

全县多年平均气温因海拔高度的不同由 14.1℃减至 4℃，年际变

化不大，极端最高温度为 43.6℃，极端最低温度为-19.1℃。多年平均

最热为 7 月份，26.6℃，元月份最低为 0.1℃。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

风，最大风力 6~8 级。多年平均降雨量由嵩北向嵩南递增，自北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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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90mm 到 950mm，年最大降雨量为 1101.7mm（2003 年），年最

小降雨量为 489.6mm。降雨量还呈现年际分配不均，6、7、8、9 四

个月降雨量较为集中。平均日照时数为 2293.8h，全年太阳辐射总量

117.04 千卡/cm
2，光合有效辐射 857.51 千卡/cm

2。无霜期县城为 209

天，车村盆地 187 天，西南高寒山区不足 120 天。年平均湿度 66%，

年蒸发量 1292.9mm，最大冻土深度 11cm。 

3.1.3 地形地貌 

嵩县地处山区，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以中低山为主，中

山主要分布在西 南、西北和县境中部，其中西南为伏牛山，西北为

熊耳山，中部伊、汝河之间为外方山系，低山主要分布在县境中北部，

丘陵和平原则分布在伊河、汝河两岸，全县海拔最高为伏牛山玉皇顶，

海拔 2211.6m，最低处位于伊河冲积平原，海拔 250m。其中山区占

全县总面积的 95%，丘陵占 4.5%，平原占 0.5%，有“九山、半陵、

半分川”之称。 

嵩县位于秦岭纵向构造带东段及新华夏系构造带的交汇处，岩浆

活动频繁，构造复杂，且构造运动具多期次、多旋回的特点，基层以

紧密复式褶皱为主，盖层以菱形断块及宽展型褶皱为特征，褶皱轴向

290°～310°之间；平衡轴向的断裂较为发育。嵩县地层，自太古界

至新生界，除缺失志留、泥盆和石碳、奥陶、三迭系外，其余均有沉

积。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调查地块整平后地形起伏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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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表水文特征 

嵩县境内有长江水系的白河，黄河水系的伊河，淮河水系的汝河

三条河流及大型水库陆浑水库 1 座，中小型水库 30 座，多年水资源

总量 6.23 亿 m
3，其中地下水资量 2.58 亿 m

3，地表水资源量 5.75 亿

m
3，水资源可利用量 3.10 亿 m

3，客水可利用量 445 亿 m
3。评价区域

地表水体主要为伊河。 

伊河：为黄河二级支流，是嵩县境内最大的河流，源于伏牛山北

麓栾川县核桃岙，由栾川县潭头镇汤营村入境，流经嵩县 9 个乡镇，

至田湖镇千秋村出境，最后在偃师县岳滩乡和洛河汇流后于巩县入黄

河。嵩县境内干流长 80km，流域面积 1731km
2，河床平均宽度 1.5km。

伊河在田湖境内，虽然受上游陆浑水库节制，但常年有水，近 10 年

来监测最小流量为 1.5m
3
/s，最大流量为 2800m

3
/s。伊河陆浑水库出

口至伊川鸣皋段水体功能区划为Ⅲ类。 

白河发源于嵩县白云山，境内干流长 50km，流域面积 293.8km
2，

流经白河镇 8 个行政村，至三道岗流至南召县，平均流量为 2.5m/s，

属长江三级水系。 

根据水功能区划，白河嵩县段（白河源头—出境）为 I 类水体，

瓦房沟河为 II 类水体。 

3.1.5 地层结构 

嵩县土壤分为棕壤、黄棕壤、褐土、山地草甸土、潮土 5 个土类，

15 个亚类，29 个土属，60 个土种。褐土及棕壤是嵩县的主要土坡类

型，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0％以上。褐土主要分布在熊耳山、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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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黄庄、纸房、木植街、旧县、饭坡、九店、德亭、大章乡等乡镇

的浅山丘陵区。棕壤主要分布于外方山、熊耳山、伏牛山北坡海拔

800～90m 和南坡海拔 1000m 以上的中低山区的白河、木植街、车村、

旧县至德亭西北部。 

本项目区域土壤类型为棕壤，是暖温带湿润气候区落叶阔叶林和

针叶、阔叶混交林下发育的，处于硅铝化阶段并具粘化特征的土壤。

其成土母质主要为中、酸性基岩风化物及其他无石灰性沉积物。土壤

全剖面颜色分异不明显，表层呈灰棕色，下部以棕色或浅褐色为主。

在自然植被下表层粗有机质含量 6%左右。全剖面不含游离碳酸钙，

土壤 pH 5.0-6.5。适宜种植果树等，是北方较好的农业土壤，多种旱

作，在山坡上分布适宜林木生长。 

（1）地层 

场地表层为新近形成的碎石土覆盖层。据其形成时代成因、地层

结构及物理力学特征的差异，选矿厂厂区地层分为四个工程地质层。

兹分述如下： 

①工程地质层（Q4
el+dl）：残坡积碎石土，以青灰和深灰色为主，

中密，稍湿，低压缩性。含有粘土和基岩碎块，碎石含量在 30%～80%，

粒径一般在 4～60cm。该层分布不均匀，局部缺失（详见工程地质剖

面图）。该层层厚 1.5～2.8m。 

②工程地质层（Pt）：强风化片麻岩，灰褐色为主，主要分布在

沟壁和沟底表层，中等风化。主要成分为长石、石英和云母等矿物。

该区地层可能受断裂和扭曲影响，局部呈大块状或全风化成碎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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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厚 3.2～3.7m。 

③工程地质层（Pt）：中风化片麻岩，灰褐色为主，微风化，主

要成分为长石、石英和云母等矿物。局部岩石风化较严重，呈大块状

或全风化成碎石。该层岩石厚度大，分布广，可做为坝基持力层。该

层层厚 3.3～3.6m。 

④工程地质层（Pt）：微风化片麻岩，灰褐色为主，微风化，主

要成分为长石、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该层岩石厚度大，分布广。该层

揭露层厚 3.4～4.4m。 

（2）地质构造 

工程区域在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地台南缘，自燕山运动以来，强

烈的断裂活动导致岩浆的侵入和矿液活动，形成了具有工业价值的金

属及非金属矿床。区内无大的断裂通过，区内主要为片麻岩，第四系

分布于沟谷表面。表层主要被碎石土、变质岩等坡积土层覆盖。 

选厂位于中低山区，经地质调查，现状条件下周围地段未发现全

新活动断裂，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采空区等地质灾害。综合

评价本场地是稳定的，适宜工程建设。 

3.1.6 水文地质 

嵩县地下水水质较好，矿化度小，全县地下水补给量为 2 亿 m
3
/a。

由于储水沟构造为砂砾石层，地下水位与降雨关系密切，储水层多位

于河川、沟川地带，位于此处的耕地大部分可以自流灌溉，而在盆地

及渠尾水量不足地区地下水开采量仅 0.1 亿 m
3
/a。 

嵩县地处华北地台南缘与秦岭褶皱系北缘，地下水分为四种类型:



 

21 

 

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裂隙孔隙水、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

基岩裂隙水。区内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类孔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

该含水层主要指全新统砂卵砾石层，主要分布于本区河谷阶地、盆地、

山前洪积扇、洪积倾斜平原等地区。地下水位与降雨密切相关，水位

埋深 2-20m。单井涌水量 500-3000L/h。 

3.2 周边企业及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位于洛阳市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

白河街。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

为 208 国道。 

地块紧邻四周无生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周边半径

1000m 范围内存在生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围 1000m 范围

内现状情况见图 3-1 和表 3-1。 

表 3-1 调查地块内及周边 1000m 范围内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备注 

1 惠安社区 紧挨 /  

2 白河镇卫生院分院 紧挨 /  

3 白河镇中心幼儿园 紧挨 /  

4 南麦子坪 南侧 16m  

5 北麦子坪 北侧 313m  

6 白河医院 东南侧 820m  

7 河口 东北侧 542m  

8 黄连崖 西北侧 750m  

9 李家庄 西侧 773m  

10 油路沟 西南侧 7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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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河镇 东南侧 160m  



 

23 

 

 

本次调查

地块 

 

白河 

南麦子坪 

油路沟 

李家庄 

白河中心

镇幼儿园 

惠安社区 

北麦子坪 

河口 

白河镇 

白河卫生

院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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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调查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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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用地历史 

调查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

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

道。具体位置详见图 3-1。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当地居民的人员访谈，得知 2013 年以前，

该地块为耕地和工业用地；2021 年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

校，以中小学用地开发。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下表。 

表 3-2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一览表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地块情况 

2000 2006 耕地 

2006 2011 农用设施建设用地 

2011 2021 空地 

2021 至今 开发建设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 

本次调查地块卫星影像图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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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00

年 09 月 16 日 

在 2000 年 09 月 16 日时间段内，该地为南麦子坪村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不存在其他

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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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06

年 01 月 05 日 

通过将 2006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00 年

~2006 年 01 月 05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为南麦子坪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不存在其他

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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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

2009 年 04 月 25 日 

通过将 2009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06 年

~2009 年 04 月 25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范围内为西半部分为铁选厂，东半部分为南麦子坪

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铁选厂仅是将矿石经球磨机破碎后加入水进入磁选机进行磁选，

生产过程中不适用药剂，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对土壤的污染较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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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1

年 03 月 17 日 

通过将 2011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09 年

~2011 年 03 月 17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范围内为西半部分为铁选厂，东半部分为南麦子

坪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铁选厂仅是将矿石经球磨机破碎后加入水进入磁选机进行磁

选，生产过程中不适用药剂，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对土壤的污染较小。2021

年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以中小学用地开发。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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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像时间：2011

年 03 月 17 日 

通过将 2011 年卫星地图历史图片与该历史图片对比分析，并结合人员访谈，在 2009 年

~2011 年 03 月 17 日时间段内，该地块范围内为西半部分为铁选厂，东半部分为南麦子

坪耕地，用于种植农作物，铁选厂仅是将矿石经球磨机破碎后加入水进入磁选机进行磁

选，生产过程中不适用药剂，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对土壤的污染较小。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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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4 日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与 2012 年建成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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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2 月 06 日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与 2012 年建成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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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3 日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与 2012 年建成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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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2 日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与 2012 年建成。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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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02 日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与 2012 年建成，2021 年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以中

小学用地开发。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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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现状 地块东侧山体 

  

地块西侧惠安社区 地块北侧 208 国道 

地块内部及四周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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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调查地块土壤快检结果 

调查地块内现状为棚户区，我公司调查人员实地踏勘时，占地范围为谭庄未

拆迁住宅散户。经现场踏勘和走访调查，现状地块内无工业企业等排放有毒有害

物质的污染源。 

为进一步说明地块内土壤的情况，此次对地块内的土壤进行重金属快检，河

南恒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南鼎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重金属快速监测。 

布点原则及方法：《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中指出，土壤样

品布点采样原则为：原则上，“初步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
2，土壤采样点位

数不少于 3 个；地块面积＞5000m
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并可根据实际

情况酌情增加。”本次占地范围内布设 6 个土壤监测点位。 

快检数据显示该地块重金属未出现超标的情况，具体快速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3            调查地块土壤快速监测结果        单位：mg/kg 

检测因子 采样深度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砷（As） 0-0.5m 

调查地块内 1# 5 

20 

调查地块内 2# 3 

调查地块内 3# 6 

调查地块内 4# 8 

调查地块内 5# 9 

调查地块内 6# 4 

镉（Cd） 0-0.5m 

调查地块内 1# ND 

20 

调查地块内 2# ND 

调查地块内 3# ND 

调查地块内 4# ND 

调查地块内 5# ND 

调查地块内 6#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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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Cu） 0-0.5m 

调查地块内 1# 23 

2000 

调查地块内 2# 36 

调查地块内 3# 31 

调查地块内 4# 41 

调查地块内 5# 26 

调查地块内 6# 30 

铅（Pb） 0-0.5m 

调查地块内 1# 22 

400 

调查地块内 2# 27 

调查地块内 3# 20 

调查地块内 4# 33 

调查地块内 5# 29 

调查地块内 6# 18 

汞（Hg） 0-0.5m 

调查地块内 1# ND 

8 

调查地块内 2# ND 

调查地块内 3# ND  

调查地块内 4# ND 

调查地块内 5# ND 

调查地块内 6# ND 

镍（Ni） 0-0.5m 

调查地块内 1# 40 

150 

调查地块内 2# 26 

调查地块内 3# 39 

调查地块内 4# 32 

调查地块内 5# 25 

调查地块内 6# 34 

备注：ND 为未检出。XRF 最低检测限(mg/kg)： As:2  Cd:4   Cu:4  Pb:4  Hg:1  N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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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调查地块内土壤快检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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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白河街，占地面积为

29963.6m
2。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

北侧为 208 国道。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有生产性企业或可能产生

污染的企业。结合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得到如下信息： 

1、调查地块东侧为山体，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

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2、调查地块西侧为惠安社区。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

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3、调查地块南侧为 038 县道。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生产性企

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 

4、调查地块北侧为 208 国道，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

生污染的企业。 

根据调查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卫星

影像图及分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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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四周现状和历史 

 

2000 年 09 月 16 历史影像 

调查地块 

白河 

山体 

X038 

空地 

空地 

南麦子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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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01 月 06 日历史影像 

调查地块 

南麦子坪 

山体 

白河 

空地 

空地 

X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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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04 月 25 日历史影像 

调查地块 

 
山体 

208 国道 

南麦子坪 

白河 

南麦子坪

散户 

X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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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03 月 17 日历史影像 

调查地块 

208 国道 

白河 

山体 

南麦子坪

散户 

南麦子坪 

X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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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6 日历史影像 

惠安社区 

南麦子坪 

X038 

208 国道 

山体 

白河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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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2 日 

X038 
山体 

208 国道 

南麦子坪 

惠安社区 

白河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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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2 月 06 日 

山体 

X038 

惠安社区 

208 国道 

南麦子坪 

白河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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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3 日 

白河 

208 国道 

山体 
X038 南麦子坪 

惠安社区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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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2 日 

调查地块 

山体 
X038 

南麦子坪 

208 国道 
惠安社区 

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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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0 日 

根据调查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本次调

查地块在此之前为农用设施建设用地，西半部分为耕地，铁选厂仅是将矿石经球磨机破碎后加

入水进入磁选机进行磁选，生产过程中不适用药剂，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对土壤

的污染较小。  

调查地块 

白河 

208 国道 
惠安社区 

X038 南麦子坪 

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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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规划 

调查地块 2021 年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以中小学用地开

发。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调查地块属于建设用地中第一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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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为：地块所在区域地块利用

规划（见章节 3.5）、地块所处位置的水文、地质、气候、地表水、

地下水、地形地貌等信息（见章节 3.1）。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表 4-1。 

表 4-1 调查资料收集情况 

序号 资料名称 内容及用途 备注 

1 
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地块现状情况、历史生产情

况，通过使用历史影片判断

是否存在生产性企业或可能

造成污染的企业（内容分析

见章节 3.3） 

1、奥维地图 河南-历史

影像图（2000 年-2011 年

3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村委会工作人

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等） 

2 
相邻地块现状及历

史使用情况 

通过分析相邻地块土地使用

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判断

是否存在可能对该地块造成

污染的因素（内容分析见章

节 3.4） 

1、奥维地图·河南-历史

影像图（2000 年-2011 年

3 月）； 

2、人员访谈资料（地块

周边村民、村委会工作人

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等） 

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

控规及其他相关规

划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及规

划 
用地规划许可证 

4 

调查地块位置、面

积、四至，勘测定

界图 

确定调查范围 勘测定界图 

5 相关人员访谈资料 

通过以往企业人员访谈了解

地块历史及可能存在的污染

情况（见附件 

/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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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本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和

路径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地块历史使用详细情况

及人类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我公司项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

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等内容。 

2、资料的范围：当地块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

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

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

或过时的资料。2023 年 3 月，我公司项目组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等方式进行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这种方式和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

地块基本情况包括地块的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等相关资料。根据

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得知，本地块涉及的潜在污染源主要为地块内居

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4.3.1 农药、化肥残留污染、农田灌溉污染 

本项目地块总占地面积 29963.6m
2，2000 至 2021 年为南麦子坪

耕地。根据地块周边居民人员访谈，本地块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

等，灌溉用水来自地块北侧的白河，小麦一喷三防常见的药物是蚍虫

啉、三唑酮、啶虫脒、戊唑醇等，玉米常用的农药有阿米西达、使它

隆、百草枯等，使用的农药多为易降解类型的农药，一般 20 多天就

可降解，在空气中最长降解半衰期约为 1 年；使用的化肥主要为尿素、

有机肥、复合肥等，在土壤中的消解周期最长约为 8 个月。考虑到该



 

54 

 

地块规划建设为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 1~2 年，

农药、化肥均可以降解，故不再考虑其对调查地块的影响。综上，调

查地块范围内历史时期无污染事故，不存在污灌情况，因此不会对土

壤产生污染。 

4.3.2 地块内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 

根据地块内居民人员访谈，调查地块为耕地，无居民在此生活，

因此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产生污染。 

4.3.3 地块内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结合卫星影像，截止 2011 年 6 月以

前，该地块东半部分为铁选厂，西半部分为耕地，2012 年以后一直

为空地。铁选厂仅是将矿石经球磨机破碎后加入水进入磁选机进行磁

选，生产过程中不适用药剂，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对土

壤的污染较小，不会对土壤产生污染。 

4.3.4 地块周边企业产生的污染 

根据历史影像及现场勘察，项目地块 1000m 范围内不存在生产

性企业，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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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根据前期收集资料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群众、政府工

作人员等以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访谈，对前期收集资料

进行补充核实。人员访谈名单见表 5-1，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3。 

调查期间，调查人员对地块内部及周围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包

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重点踏勘地

块内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是否遗留生

产车间和设备；是否存在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

迹；是否存在废物堆放地等，同时，观察和记录了周围有可能受污染

物影响的居民区等，并明确了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根据卫星图及人员访谈，得知 2021 年以前，调查地块内为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2021 年 11 月 30 日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

校，以中小学用地开发。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位 受访类型 

陈建伟 13783176568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 总务主任 土地使用者 

李国栋 15036589229 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 教师 土地使用者 

陈中奎 13461009380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石学忠 15090158956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刘松燕 18337959086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代兴林 15138719958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代春巧 15729109830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丁妞 13015551277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钱金莲 15036576889 惠安社区 村民 附近村民 

刘立新 15036369068 惠安社区支书 村民 附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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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红强 13525453178 嵩县白河镇 国土资源所 政府管理人员 

丁杰 13783126322 嵩县生态环境局 土壤科科员 环保部门 

人员访谈拍照图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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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主要不涉及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无各类槽罐。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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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管

线和沟渠泄露情况。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项目地块历史时期及现状，不存在生

产性企业；不涉及有害物质的生产、储存、使用，因此，本地块土壤

及地下水不会受到影响。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现场踏勘记录表 

序号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1 
调查地块 

现状 

地块内现状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

具体信息见报告 3.3 节；各类槽罐内物质和泄漏分析：

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任何遗留设备及任何盛装原

辅材料的槽罐等，也未发现异常味道；管线与沟渠泄

漏分析：现场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现状未发现裸露管

线。 

2 
相邻地块 

现状 

①调查地块南侧为 038 县道，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

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壤

和地下水的异常痕迹。 

②调查地块北侧为 208 国道，该地块历史时期不存在

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现场踏勘过

程中未发现土壤和地下水的异常痕迹。 

③调查地块东侧为山体，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他可

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壤和地

下水的异常痕迹。 

④调查地块西侧为惠安社区，不存在生产性企业及其

他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壤

和地下水的异常痕迹。 

5.6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项目组采用现场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对以上人员进行了信息

收集及疑点考证。人员访谈表影印件见附件；同时对人员访谈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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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理，进而对访谈结果进行了一致性分析，人员访谈信息与资料收

集与现场踏勘信息一致。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情况见表 5-3。 

表 5-3 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一致性分析 

序号 访谈问题 
访谈结果/选择

人数 

现场踏勘情

况 

人员访谈资料

收集分析情况 

是否与

人员访

谈情况

一致 

1 

本地块历史上

是否有其他工

业企业存在 

是 0 

地块现场周

边用围挡封

闭，地块内

无工业企业

存在痕迹。 

根据影像资料

地块 2021 年以

前，该地块一直

作为空地，2021

年该地块划拨

给嵩县白河镇

实验学校。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生产性工业企

业。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2 

本地块内是否

曾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 

是 0 地块内无颜

色异常土壤

及植物生长

异常情况。 

没有发现土壤

异常情况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3 

本地块内是否

有任何正规或

非正规的工业

或生活固体废

物堆放场 

是 0 块内不存在

危险废物、

固废堆放与

倾倒、填埋

现场。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危险废物、固废

堆放与倾倒、填

埋现场。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4 
是否有废水排

放沟或者渗坑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污渗坑以及

排水沟等。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污渗坑以及排

水沟等。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5 

本地块内是否

有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内无

工业废水的

地下输送管

道或储存池

痕迹。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工业废水的地

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6 
本地块周边部

近地块是否曾

是 0 无环境污染

事件。 

无环境污染事

件。 
一致 

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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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其他环

境污染事故 
不确定 0 

7 

本地块内是否

曾闻到过由土

壤散发的异常

气味 

是 0 根据现场勘

察地块土壤

无异常气

味。 

现场勘察地块

土壤无异常气

味。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8 

本地块内是否

有遗留的危险

废物堆存 

是 0 
块内无遗留

的危险废物

堆存。 

通过访谈，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

遗留的危险废

物堆存。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9 

本地块内土壤

是否曾受到过

污染 

是 0 
地块内土壤

未曾受到过

污染。 

地块内土壤未

曾受到过污染。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10 

本地块内地下

水是否曾受到

过污染 

是 0 
本地块内地

下水未曾受

到过污染。 

本地块内地下

水未曾受到过

污染。 

一致 否 12 

不确定 0 

综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获得主要信息如下： 

从已知时间卫星图结合人员访谈，得知 2000-2021 年调查地块为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2021 年该地块划拨给嵩县白河镇实验学校。现

场踏勘期间，在调查地块内未发现存在明显污染痕迹的区域，无固体

废弃物堆放痕迹，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存放痕迹。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历史上不涉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

与输送；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

废填埋等情况；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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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果与分析 

6.1 调查结果 

根据业主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的情况，

项目组场地和场地周边历史使用情况、污染物可能迁移途径进行了充

分的分析，并进行污染物的识别。 

（1）资料搜集结果 

从资料搜集来看，地块占地面积为 29963.6m
2。调查地块东侧为

山体，西侧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地块区

域原为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现场踏勘结果 

2023 年 2 月，河南松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地块及周

边情况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踏勘人员在现场踏勘时，发现地块四周已

设置施工围挡，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未发现

污水管线，施工废料有序堆放，定期清理外运指定场所，施工人员生

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根据踏勘，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

为惠安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相邻地块现场未发

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不会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 

（3）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对人员访谈情况进行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窑北坡村耕

地，地块内历史也不存在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不存在产品、原

辅材料、油品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不存在工业废水的地下输

送管道或储存池，不曾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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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废气排放，不存在工业废水产生，未曾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

常气味，不曾存在过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周边 1000m 范围内存在居

民区、水源地等敏感用地类型。 

本项目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多种方式，对调查地块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佐证材

料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可以认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为无污染地块。 

6.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

逻辑推论。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

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 

本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地块利用历史较久远，而且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多采用卫

星图片分析、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等方式进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偏差。另外，地块缺少长期的历史监测资料，无法分析场地及其周边

污染物的历史污染状况和污染变化趋势、以上因素均可能对调查结果

产生不确定性。 

2、本次地块污染调查活动主要在 2023 年 2 月份进行的，随着时

间的迁移，地块及周边土壤中的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可能发生

变化，人为活动也会大规模的改变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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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导则规定，结合第一阶段对所收集的资料、人

员访谈、现场勘查等得到信息的分析，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嵩县白河镇

白河街，占地面积为 29963.6m
2。调查地块东侧为山体，西侧为惠安

社区，南侧为 038 县道，北侧为 208 国道。地块历史为农业施舍建设

用地，不属于污染地块，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情况，

未发现固体废物存放情况。 

本次调查认为地块为无污染地块，无人居健康风险，满足建设用

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

查。 

7.2 建议 

在该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

的职责，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

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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